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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鸡蛋未付款遭拦猝死，谁担责

主持人:

?超市拿走两个鸡蛋未付款， 被工作人员阻拦后猝死， 家

属能否以此为由要求超市赔偿？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超市工作人员的行为

属于自助行为， 是权利人对合法权利的自我保护， 判决驳回家

属的诉讼请求。 原告不服提出上诉， 认为超市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和基本的救助义务。

近日，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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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 南 通 日 报 》 报 道 ，

2020 年 6 ? 13 日下午， 南通
市 67 ?的谷某在超市购物时 ，

口袋里放了两个鸡蛋未结账便欲
离开， 超市店员将其拦下询问，

交涉未果， 老人突然倒地猝死。

谷某的家属认为， 超市应对
老人的死亡承担责任， 向南通市

崇川区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超市
赔偿 38 ?余元。

崇川法院审理认为， 超市工

作人员的行为属于自助行为， 是
权利人对合法权利的自我保护，

一审驳回原告的全部诉求。

谷某的家属不服一审判决，

认为超市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和

基本的救助义务， 向南通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当天的庭审中， 双方围绕老

人倒地猝死、 超市有无过错和因
果关系， 老人倒地之后超市有无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两个主要争议

焦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合议庭经审理认为， 判断行

为人是否具有过错应当分析行为
是否超过了一般的社会期待， 行

为人是否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

务。

本案超市工作人员发现谷某
的不当行为后即与其交涉， 其目

的是维护超市正常的经营秩序，

制止不当行为， 且双方并无大幅

度、 过激的动作， 是在合理限度

的范围内 。 最高人民法院第

142 号指导性案例裁判要旨指

出 “行为人为了维护因碰撞而受
伤害一方的合法权益， 劝阻另一

方不要离开碰撞现场且没有超过

合理限度的， 属于合法行为。 被
劝阻人因自身疾病发生猝死， 其

近亲属请求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
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可见，

只要未超过必要的限度， 即使是

他人阻拦侵权人也是被法律认可
的。

本案中， 超市拉扯谷某的衣
袖、 继续与其交谈， 制止不当行

为的举措具有正当性。 从救助行

为与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看， 医
院推断谷某的死亡原因为心肌梗

死， 而心肌梗死有多种情况， 包
括可能导致致命性极高的心脏骤

停。 即便谷某因藏匿鸡蛋未结账

被追问而引起情绪波动， 导致其

突发疾病倒地猝死， 二者亦没有

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合议庭还认为， 本案中， 谷

某在倒地后， 超市工作人员第一
时间拨打了 110， 客观描述了

纠纷的原因和过程以及老人晕倒

的事实。 在接处警民警提醒下，

随即又迅速拨打了 120 抢救 。

虽然超市拨打 120 系在谷某倒
地后近 20 分钟， 但鉴于先前双

方曾经发生过纠纷， 谷某倒地又

具有突发性， 超市工作人员对谷
某的身体状况并不知情， 工作人

员在第一时间拨打 110 报警求
助符合一般公众的社会认知， 具

有合理性， 认定超市已经尽到了

安全保障义务。

综上 ， 合议庭经休庭合议

后， 当庭作出二审判决： 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我们对经营者不能赋予过

重的保障义务 。” 二审宣判后 ，

该案主审法官、 合议庭审判长刘

碧波还就本案证据的认定、 适用
法律等方面， 现场接受了媒体的

采访 ， 并就判决理由进行了答

疑。

老人拿鸡蛋未付钱被拦猝死
法院终审判决超市无须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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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从本案死者的死亡原

因来看， 经鉴定为心肌梗死， 而非

外伤等其他原因， 可见其死因属于

自身原因。

当然， 即便死因是自身原因，

也不意味着其他人必然无责。

但从本案事发的全过程来看，

超市工作人员的行为并未超出合法

合理的限度， 与谷某的猝死没有法

律上的因果关系。

本案超市工作人员发现谷某的不

当行为后即与其交涉， 其目的是维护

超市正常的经营秩序 ， 制止不当行

为 ， 且双方并无大幅度 、 过激的动

作， 是在合理限度的范围内。

超市员工拉扯谷某的衣袖、 继续

与其交谈， 制止不当行为的举措具有

正当性。

死因属于自身原因

从本案事发的全过程来看， 超市工作人员的行为并未超出合法合理

的限度，与谷某的猝死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自助行为”于法有据

潘轶： 自助行为是指权利人

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 在情势紧

迫而又不能获得国家机关及时救

助的情况下， 对他人的财产或者

自由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

范围内采取扣押、 拘束或者其他

相应措施， 为法律或社会公德所

认可的行为。

对此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

七十七条规定： 合法权益受到侵

害， 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

家机关保护， 不立即采取措施将

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

害的， 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

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

人的财物等合理措施； 但是， 应当

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

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

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在法律层面明确自助行为具有

免责的效果， 对于保护民事主体的

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秩序， 具有重

要意义。

《民法典》 对于自助行为也设

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

第一， 必须要有行为人合法权

益受到侵害的前提条件；

第二， 必须要有时间上的紧迫

性， 情况紧迫， 且行为人不能及时

获得国家机关的保护；

第三， 有实施自助行为的必要

性， 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

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

第四， 行为人实施的自助行为

必须是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必要

范围内， 且采取的措施是合理的；

第五 ， 行为人实施自助行为

后 ， 需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

理。

如果行为人实施的自助行为不

符合上述条件， 则应按照民法典规

定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

自助行为是指权利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 在情势紧迫而又不能获得国家机关及时救助的情况下， 对

他人的财产或者自由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押、 拘束或者其他相应措施。

李晓茂： 本案二审中， 死者家

属着重强调了 “场所责任”， 希望

据此追究超市的责任。

所谓 “场所责任”， 即 《民法

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

“宾馆、 商场、 银行、 车站、

机场、 体育场馆、 娱乐场所等经营

场所、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

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

的， 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 经营

者、 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的 ， 承担相应的补充责

任。 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

担补充责任后 ， 可以向第三人追

偿。”

场所责任的主要特点在于：

第一， 管理人所负有的安全保

障义务是与特定的场所联系在一起

的。

此处所说的场所是指公共场

所 ， 通常是处于管理人的控制之

下。

第二， 管理人对公共场所内的

不特定的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一

方面， 损害应当是在公共场所之内

发生的。 场所责任的管理人是因为

其在场所控制方面的不作为而产生的

责任， 特定的场所是管理人承担义务

和责任的依据。

另一方面， 场所责任并非针对特

定的人， 管理人对于所有进入公共场

所的人都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无论受

害人是否与管理人存在合同关系和缔

约关系， 管理人对进入场所之中的所

有不特定人所遭受的损害， 都可能要

承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

第三， 责任主体是管理人。

“场所责任” 的前提是 “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 并 “造成他人损害”。

本案中， 谷某的猝死是由于自身

原因， 而谷某猝死前， 超市工作人员

基于其拿了鸡蛋却未结账付款而对其

进行阻拦， 行为未超过必要限度。

在谷某倒地后， 超市工作人员相

继拨打了 110 ?话和 120 ?话， 符合

一般公众的认知， 具有合理性， 法院

最终认定超市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

务。

可见， 所谓 “场所责任” 并不是

无限责任， 不是所有发生在场所内的

伤亡事故， 场所管理人都负有责任。

只要场所管理人从社会一般认知的角

度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那么即

便发生事故或者意外， 管理人也无须

承担责任。

“场所责任”不是无限责任

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